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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王科 本报记者 王杰学

昌都市检察院

发布8起“检护民生”典型案例

本报狮泉河电（记 者 彭
琦）为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医
闹事件，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的
医疗秩序和医患双方的合法权
益，11 月 27 日，阿里地区普兰
县公安局与县人民医院联合开
展了医闹应急处置演练。

此次演练模拟一起因医疗
纠纷引发的医闹事件。患者家
属在医院大厅聚众闹事，大声
喧哗，辱骂医护人员，并试图冲
击诊疗区域。医院保卫部门迅
速启动应急预案，一方面安抚
患者家属情绪，另一方面立即
报告公安机关处置。

接警后，公安机关迅速出
动，携带装备赶赴现场。到达
现场后，民警立即拉起警戒线，
疏散围观群众，对闹事人员进
行法律宣传和警告，但闹事人
员不听劝阻，继续采取过激行
为 。 在 多 次 警 告 无 效 的 情 况

下，民警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，将
带头闹事人员带离现场，迅速
控制了局面，恢复了医院的正
常秩序。

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，
各部门分工明确、配合默契，达
到 了 预 期 效 果 。 通 过 此 次 演
练，进一步提高了公安机关和
医院应对医闹事件的协同作战
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，增强了
医护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，为
维护医疗机构的安全稳定打下
了坚实基础。

演练结束后，公安机关和
医院相关负责人对演练进行总
结评估，针对演练中存在的问
题和不足提出了改进意见和建
议。双方表示，将进一步加强
沟通协作，完善应急预案，不断
提 升 应 对 医 闹 事 件 的 处 置 能
力，为广大患者和医护人员创
造一个安全、和谐的医疗环境。

为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“检护民
生”专项行动部署要求，提升公益诉讼
工作影响力，近日，昌都市人民检察院
发布 8 起专项行动典型案例。

1.昌都市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
“类乌齐牦牛”地理标志行政公益诉讼
案

【基本案情】昌都市“类乌齐牦牛
肉”2017 年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
品。有群众向检察机关反映，在类乌
齐县辖区有大量外地牛肉和进口牛肉
冒充类乌齐牦牛肉进行售卖的情况。
经调查发现，“类乌齐牦牛”农产品地
理标志和“康巴类乌齐牦牛”地理标志
证明商标成功申报后，存在轻管理、缺
保护等诸多问题，保护现状不容乐观，
损害地理标志品牌形象，侵害社会公
共利益。

【调查和督促履职】2024 年 4 月
29 日，昌都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
诉讼职责中发现该线索，4 月 30 日立
案调查。办案组在走访中发现农贸市
场牛肉批发店、零散摊位和部分火锅
店等确实存在从国外进口牛肉、外地
牛肉冒充类乌齐县牦牛肉进行售卖的
情况，而消费者误认为所购买或者食
用的牛肉系类乌齐县本地的牦牛肉，
此情况已存在较长时间。

2024 年 5 月 9 日，昌都市人民检
察院与行政机关进行公益诉讼磋商。
磋商会后，行政机关开展企业知识产
权贯标工作，对授权的某公司开展知
识产权贯标，规范企业知识产权管理，
制定下发《昌都市地理标志品牌使用
管理办法》《昌都市地理标志专用标志
使用管理办法》，“类乌齐牦牛”地理标
志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阶段
性成效，“类乌齐牦牛”品牌知晓度大
大提升。

2.类乌齐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
西藏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
皮破坏行政公益诉讼案

【基本案情】2023 年 10 月，某单
位在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
织施工保护区能力建设项目，在保护
区内修建供水项目时对保护区内的草
皮进行开挖并填埋供水管道，施工现
场可见有 20 亩左右的草地被开挖，泥
土呈裸露状态，该单位施工后未对被
破坏的草皮进行修复，国家利益和社

会公共利益处于受侵害的状态。
【调查和督促履职】2024 年 3 月

27 日，昌都市人民检察院在走访类乌
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检察联络室
时发现，类乌齐马鹿国家级自然保护
区内存在施工建设破坏草皮的情况，
遂与类乌齐县人民检察院共同开展调
查。2024 年 4 月 2 日，昌都市人民检
察院、类乌齐县人民检察院与相关行
政机关召开公益诉讼磋商会，达成了

“尽快修复保护区内受损草皮”的一致
意见。

磋商会后，行政机关与施工方及
时对接，通过对草种生长速度、耐旱性
等特性分析，最终选择了适合类乌齐
本地气候、土壤条件的草种进行种植，
先后组织 100 余人次以人工播撒方式
播撒草籽 1182 公斤，购买铺设 100 米
浇水管、11000 平米塑料薄膜进行保
温保湿，累计恢复草皮 9456 平米。类
乌 齐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开 展 办 案“ 回 头
看”，发现遭受破坏的草皮已全部修复
完毕，自然保护区内恢复了原有生态。

3. 芒康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
国道 318、214 沿线垃圾污染环境行
政公益诉讼案

【基本案情】昌都市芒康县位于进
藏“最美景观大道”318 国道和滇藏线
214 国道交汇处，沿途风景优美，旅游
资源丰富，每年吸引众多游客，但两条
国道沿线附近随意倾倒、堆放、抛撒生
活垃圾问题日益突出，严重影响乡村
人居环境质量，对国道沿线的整洁、美
观和旅游体验也造成了影响，损害社
会公共利益。

【调查和督促履职】2024 年昌都
市人民检察院联合昌都市生态环境局
联合下发工作方案，集中在 317、318
等国道昌都段沿线开展生活垃圾专项
整治监督活动。根据该方案，芒康县
人民检察院加强与县生态环境、水利、
交通等部门的协调配合，在辖区积极
开 展 专 项 整 治 活 动 ，办 理 了 系 列 案
件。2024 年 6 月至 10 月间，芒康县人
民检察院针对国道 318、214 沿线生活
垃圾污染环境问题进行专项监督，共
督促清运各类垃圾 54.5 吨，清理河道
15.9 公里，检察监督办案取得了良好
效果。

4.八宿县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桶

装饮用水卫生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
案

【基本案情】昌都市八宿县某桶
装饮用水经营企业长期存在从业人
员持有健康证不齐全，从业人员在生
产过程中未穿戴工作服，生产场所未
建立消毒、更衣、防尘、防蝇、防鼠、洗
涤等设施，饮用水采用手工灌装、手
工封盖，外包装上未标注生产日期，
存在食品安全隐患，威胁社会公众身
体健康。

【调查和督促履职】2024 年 5 月
21 日 ，八 宿 县 人 民 检 察 院 在 履 行 公
益 监 督 职 责 中 发 现 上 述 问 题 线 索 ，
2024 年 6 月 6 日，八宿县人民检察院
立案调查。2024 年 6 月 19 日，八宿
县人民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
检察建议，建议其依法对该企业违规
生产销售桶装纯净水的行为进行查
处，对不规范生产销售桶装水的企业
进行督促整改，规范生产销售行为。
收到检察建议后，行政机关对涉案企
业进行停业整顿，对企业负责人进行
约谈，督促其完成了采购价值 86500
元桶装水无尘车间生产线设备，委托
检测机构对生产的纯净水进行检测，
水质达标。同时，对全部从业人员进
行健康体检，及时办理和更换健康资
质证件。

5.江达县人民检察院督促追缴违
规报销医保基金行政公益诉讼案

【基本案情】2023 年 5 月，江达县
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，被害人布某某
因重伤需前往医院就诊治疗。住院期
间，由于布某某未缴纳当年医疗保险，
其家属成某某冒用亲戚索某某的医疗
保险凭证为布某某办理入院手续，并
以索某某的信息报销住院医疗费用，
导致医保统筹基金被冒用，损害国家
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。

【调查和督促履职】2024 年 3 月 1
日，江达县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故
意伤害案时发现该线索，并移送至公
益诉讼检察部门。江达县人民检察院
查明成某某为使布某某（刑事案件被
害人）能够减轻住院经济负担，便使用
其亲戚索某某身份信息办理入院手
续，并用索某某的医保凭证报销住院
医 疗 费 用 ，产 生 的 医 疗 总 费 用
63399.04 元，统筹基金支付 50834.98

元。2024 年 3 月 2 日，江达县人民检
察院与行政机关召开公益诉讼磋商
会，行政机关表示将尽快全额追缴被
违规报销的医保基金。2024 年 3 月 6
日，行政机关根据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
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规定，将损
失的 50834.98 元追回至江达县医疗
保险基金专户。

6.卡若区人民检察院督促整治电
梯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

【基本案情】“益心为公”志愿者
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：昌都市卡若区
达因卡片区部分住宅小区、洗浴中心
等场所的电梯长期存在未张贴悬挂
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、无有效使用标
志、无电梯维护保养信息和安全警示
标志、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信息不
清 、应 急 救 援 电 话 不 通 畅 等 隐 患 问
题，违反相关法律规定，损害社会公
共利益。

【调查和督促履职】接到举报后，
卡若区人民检察院于 2024 年 1 月 16
日立案调查，2024 年 1 月 22 日向相关
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，督促职能部
门加大查处力度。收到检察建议后，
行政机关对昌都印象小区、扬州洗浴
中心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电梯安全专
项检查，对发现的 12 部电梯未拆除装
修用的木板，未粘贴悬挂有效使用标
志、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信息、电梯
维护保养信息、电梯维护保养记录、安
全注意事项、安全警示标志、地下室电
梯井旁蓄水池盖不牢固等隐患问题，
责令责任主体在 3 日内改正违法行
为 ，并 作 出 罚 款 10000 元 的 行 政 处
罚。“益心为公”志愿者对电梯隐患整
改效果予以充分肯定。

7.边坝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烈
士纪念设施和烈士权益行政公益诉讼
案

【基本案情】边坝县烈士陵园共安
葬 268 名英雄烈士，部分烈士未留下
详细信息资料。因边坝县烈士陵园日
常管护不到位，烈士陵园内多处碑文
和五角星标识存在裂缝破损、20 处墓
碑被杂草遮挡、陵园内杂草丛生，损害
英烈尊严，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
利益。

【调查和督促履职】2023 年 5 月，
河南省泌阳县人民检察院将泌阳籍曹

炳忠烈士籍贯、唐河籍郜忠芳烈士名
字疑似记录有误的线索移送边坝县人
民检察院。经边坝县人民检察院和泌
阳县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多方努力，为
曹炳忠烈士找到其 98 岁的姐姐曹华
亭，确认烈士墓碑籍贯地址信息记录
有误。2023 年 10 月 9 日，边坝县人民
检察院针对边坝县烈士陵园内多处碑
文和五角星标识存在裂缝破损、20 处
墓碑被杂草遮挡、陵园内杂草丛生等
情形，进行立案调查。同日，边坝县人
民检察院与相关行政机关就上述问题
进行磋商。磋商会后，行政机关组织
当地干部群众对 268 座烈士墓进行维
护，为褪色的五角星标识重新涂刷红
色油漆，修补碑体裂缝，对记载有误的
曹炳忠、郜忠芳烈士墓碑信息进行了
查证、更正。2024 年 4 月 3 日，行政机
关向边坝县政府提交了边坝县烈士陵
园改造提升项目，计划用一年时间对
烈士陵园进行全面修缮。

8.察雅县人民检察院督促保护农
牧民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

【基本案情】2024 年 8 月，察雅县
某 乡 镇 政 府 信 息 公 示 栏 上 公 布 了

《2024 年地质灾害群防群测岗位人员
花名册》《2024 年村干部基本报酬待
遇资金发放花名册》《2024 年村务监
督委员会基本报酬待遇资金发放花名
册》等发放补贴及工资的政务信息，包
括居民身份证号码、住址、银行卡号、
开户机构等个人敏感信息予以完整公
开，未采取加密、去标识化等必要保障
措施进行处理，导致公民个人敏感信
息持续处于被公开状态，极易造成电
信诈骗，导致农牧民群众财产损失，侵
害社会公共利益。

【调查和督促履职】察雅县人民
检察院在履行公益监督职责中发现
上述线索，于 2024 年 8 月 9 日立案调
查。2024 年 8 月 13 日，察雅县人民
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
议，建议其依法履行公民个人信息保
护职责，对存在泄露风险的农牧民群
众个人信息及时依法处理，切实保护
辖区群众个人信息安全。行政机关
收到检察建议后，及时组织专门人员
进行自查整改，对公示栏中的涉 200
余人信息进行了去标识化处理并重
新公布。

未雨绸缪 守护医者仁心

普兰县公安局与县医院联合开展医闹应急处置演练
▶联合演练中，民

警控制住闹事人员。
本报记者 彭琦 摄

◀联合演练中，民警对闹事人员进行法律宣传和警告。
本报记者 彭琦 摄


